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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與香港特區兩地間廢物轉移 

管制合作安排 

為規範內地與香港特區兩地間廢物轉移活動，2000 年 1月

7日，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香港特區環境保護署（以下簡稱“雙

方”）在香港共同簽署了《內地與香港特區兩地間廢物轉移管制

合作的備忘錄》。 

由於內地經濟及港口迅速發展，目前已有部分香港特區船運

路線選擇經停內地港口再轉往其他國家。因此，為進一步規範香

港特區經停內地向國外轉移危險廢物的活動和內地經停香港特

區向國外轉移危險廢物的活動，也為防止國外借道香港特區向內

地轉移危險廢物，需在原《內地與香港特區兩地間廢物轉移管制

合作的備忘錄》中增加有關補充規定。此外，香港特區環境保護

署在 2004年曾經過內部改組，因此亦需就香港特區發出和接收

內地與香港特區間危險廢物轉移通知書的聯絡人作出修改。 

鑒於以上原因，特對原《內地與香港特區兩地間廢物轉移管

制合作的備忘錄》進行修改，並更名為《內地與香港特區兩地間

廢物轉移管制合作安排》（以下簡稱《合作安排》），修改後內

容如下： 

一、雙方同意對內地與香港特區間危險廢物轉移實行預先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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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和預先同意程式： 

1、內地或香港特區向對方輸出危險廢物之前，須由輸出方

聯絡點的聯絡人，向輸入方聯絡點的聯絡人發出內地與香港特區

間危險廢物轉移通知書，只有得到輸入方聯絡點的聯絡人書面答

復同意後，輸出方才可批准輸出危險廢物。上述規定也適用於需

經停對方口岸後輸出國外的危險廢物。 

2、內地發出和接收內地與香港特區間危險廢物轉移通知書

的聯絡點聯絡人是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污染控制司固體廢物管理

處處長。 

香港特區發出和接收內地與香港特區間危險廢物轉移通知

書的聯絡點聯絡人是香港特區環境保護署廢物進出口管制課高

級環境保護主任。 

3、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區間危險廢物轉移通知書樣式，使用

《巴塞爾公約》的《廢物越境轉移通知書》。 

4、本《合作安排》中的危險廢物轉移的範圍包括： 

（1）內地產生的危險廢物向香港特區輸出和香港特區產生

的危險廢物向內地輸出； 

（2）內地產生的危險廢物經停香港特區向國外輸出和香港

特區產生的危險廢物經停內地港口向國外輸出。其中香港特區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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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危險廢物經停內地港口向國外輸出的，只能採用通運方式經

停內地港口，危險廢物不得轉船和落地。 

5、本《合作安排》中的危險廢物包括： 

（1）《巴塞爾公約》附件一所列應加控制的廢物類別； 

（2）《巴塞爾公約》附件二所列需加特別考慮的廢物類別； 

（3）《巴塞爾公約》附件八名錄 A所列具有危險特性的廢

物； 

（4）根據內地法律、法規確定或視為的危險廢物; 

（5）根據香港特區法律、法規確定或視為的危險廢物。 

6、對已經批准的香港特區經停內地港口轉移的危險廢物，

危險廢物轉移申請人應在每次運輸 15天前經香港特區聯絡點的

聯絡人向內地聯絡點的聯絡人書面通報當次運輸的詳細資訊。通

報內容中應包括但不限於：危險廢物的名稱（包括 HS編碼）、

數量，經停口岸名稱，當地海關名稱，船號、艙單、船運公司名

稱，到達和離開時間等相關資訊。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應在收到書

面通報後將有關資訊通知內地海關。經停內地港口的危險廢物運

輸應遵守內地海關的有關規定，並在其監管下妥善轉移危險廢

物。 

7、內地經停香港特區轉移危險廢物的，危險廢物轉移申請



 4

人應按照香港特區聯絡點的聯絡人發出的同意函的相關要求準

備並提交相關材料，妥善轉移危險廢物。若已經批准經停香港特

區的危險廢物越境轉移活動未能按照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順利完

成，而滯留香港特區，危險廢物轉移申請人需儘快以書面通知香

港特區環境保護署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，則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不

反對再次輸入該批危險廢物，有關費用由危險廢物轉移申請人承

擔。 

二、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內的《巴塞爾公約》中國聯絡點同

意及時將《巴塞爾公約》秘書處發送的有關材料的影本，通過外

交部及其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轉交給中國香港特區《巴

塞爾公約》主管當局。 

三、香港特區政府將通過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

署轉中央政府的管道向《巴塞爾公約》締約方會議提交年度報告。 

四、香港特區政府將依照前款規定的程式向中央政府申請參

加《巴塞爾公約》有關會議。 

五、雙方同意就香港特區環境保護署提出的以下建議，經國

家環境保護總局與有關部門聯絡磋商後，再作進一步商討： 

1、對內地有關部門如需將從香港特區非法轉口的危險廢物

或其他廢物，經香港特區退回海外來源國的，採用“預報及預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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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”程式。 

2、將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部門在海外新設的廢物檢驗中心

的有關資料，提供予香港特區環境保護署。 

3、就香港特區廠商在內地的廠房所產生的廢物可在內地處

置並同時辦理退稅（或稅務豁免）一事，內地有關部門將向香港

特區環境保護署提供有關稅務法規。香港特區環境保護署將使用

有關資料鼓勵廠商在內地正確處置所產生的廢物，減少把廢物非

法輸往香港特區棄置。 

六、香港特區政府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聯絡磋商，探討兩地

共同合作管理較難處理廢物的可行性，這包括： 

1、香港特區將低度放射性廢物出口內地貯存及處理。 

2、由香港特區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自內地輸出的危險

廢物。 

本安排於 2007年 11月 15日在深圳簽署，一式兩份。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                  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                 

環境保護署 趙德麟副署長          污染控制司 樊元生司長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


